
重要提示

1、等待期：本合同生效（或最后一次复效）之日起 180 日为等待期。被保

险人在等待期内因非意外伤害原因发生以下保险事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不承

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们将向您无息返还本合同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

（1）等待期内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

（2）等待期内被保险人经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患有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

中症疾病或轻症疾病（无论一种或者多种）。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发生保险责任，则无等待期。

2、犹豫期条款：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6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

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

除本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本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

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3、指定医疗机构：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合法经

营的二级以上（含二级）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不包含其中的特需医疗、外宾医疗、

干部病房），不包括疗养院、护理院、康复中心、戒酒或戒毒中心、精神心理治

疗中心以及无相应医护人员或设备的二级或三级医院的联合医院或联合病房。

专科医生：专科医生应当同时满足以下四项资格条件：（1）具有有效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2）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执业

证书》，并按期到相关部门登记注册；（3）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治医

师或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师职称证书》；（4）在国家《医院分级管理标准》

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的相应科室从事临床工作三年以上。



4、保险事故通知：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在 10

日内通知我们。如果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

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

担保险责任，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

或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我们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除外。

5、宽限期：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如果您到期未支付

保险费，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次日零时起 60 日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

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欠交的保险费。

除另有约定外，如果您宽限期结束之时仍未支付保险费，则本合同自宽限期

满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

6、合同效力的恢复：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 2年内，您可以申请恢复合同

效力。经您与我们协商并达成协议，自您补交保险费、未偿还的保单质押贷款、

其他未还款项及应付利息之日起，合同效力恢复。

自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 2年您与我们未达成协议的，我们有权解除合同。

我们解除本合同的，向您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7、如实告知：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应当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对保险条

款中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我们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

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您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

您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

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

不承担保险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

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但会向您退还保险费。

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

生保险事故的，我们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8、责任免除：详细见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的内容。

9、特别约定：保单所载特别约定的效力高于保险条款，特别约定的内容与

保险条款内容不一致的，以特别约定为准。


